
县卫生局2010年5月份工作进展情况和

6月份重点工作安排

一、5月份工作进展情况

㈠公共卫生工作：一是开展卫生镇乡、街道、村及卫生单位创建复查申报。长街镇、胡陈乡、茶院乡、跃龙街道申报市级卫生镇乡（街道）复查，宁海县人民法院等11家单位（社区）开展省市级卫生单位创建复查申报，力洋镇力洋孔村等13个村申报各级卫生村创建。二是指导各乡镇街道开展环境整治，以整洁干净面貌迎接开游节。三是继续做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组织疾控中心等有关人员对深甽、梅林、一市、越溪等地的健康促进示范村创建工作进行指导。按计划开展讲课活动，广泛开展春季防病宣传。四是开展创卫巩固督查工作。结合第八届开游节活动的举办，联合创建办对城区各主要场所、主要景点进行督查。五是开展无烟单位创建工作。对县国税局等8家无烟单位（学校）创建巩固工作进行指导，并顺利通过上级的考核验收。六是开展两城联创相关工作。对气象北路、北斗北路、怡惠中路三条示范街的32家餐饮店开展监督指导；督促食品、公共场所10家无证经营户取得卫生许可证；查处餐饮14家无证单位。七是继续开展粉尘与高毒物品专项检查。截止5月中旬，全县职业病危害项目网上申报率为72.43%（134/185）；职业健康体检率39.07%（59/151）；作业场所危害因素与检测评价率21.85%（33/151）；劳动者职业病防治知识培训率78.15（118/151）；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率49.67%（75/151）。八是开展开展开游节食品和医疗安全保障，对12家接待宾馆开展卫生监督指导，保障2900人次。九是加强手足口病防控工作。针对疫情发展趋势对出现手足口病苗头疫情、风疹苗头疫情的幼托机构、学校现场处置指导,并开展部分幼儿园老师、家长的手足口病培训。十是完成了全县犬伤门诊医务人员业务培训。
㈡农村卫生工作：一是汇总新农合月度运行情况：4月份全县住院报销2343人次，报销金额838.62万元，特殊病种门诊报销149人，报销金额24.89万元，普通门诊报销1.9675人次，报销金额172.19万元，二次补偿79人，补偿金额16.59万元。二是完成乡镇卫生院体检档案软件升级及培训工作。
㈢社区卫生：一是组织西店、前童等6家单位到余姚进行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活动的参观学习。二是组织16名乡镇卫生院正副院长参加《省乡镇卫生院院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管理知识培训班》。三是组织23名社区医务人员参加宁波市基层社区医生支气管哮喘防治培训学习。四是做好岔路卫生院省中心集镇示范卫生院创建指导工作。
㈣医院管理：一是完成2010年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权考试，对35名考试合格人员制发了《麻醉药品使用合格证书》。二是组织27名行政管理及医务人员参加市局举办的《侵权责任法》培训学习。三是配合县医保中心完成医保定点医疗单位年度考核工作。四是组织一次《基本药物目录理解和应用培训班》。五是会同县公建中心做好县妇保院整体迁建有关工作。六是做好西店卫生院国债项目指导、监管及报表报送工作及其它在建工程监管。局纪检组对西店卫生院基建工程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检查工作。七是做好市审计局对卫生系统国债项目检查的迎检工作。八是完成县第一医院花木招投标工作。九是根据县医改办公室关于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前期调研的通知，在做好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政策基础性数据收集工作的基础上，实施有关课题的调研。十是参加市卫生局召开的计财科长会议，重点听取试点单位基本药物零差率实施情况，以及市卫生局和财政局对此分析包括医改绩效工资改革后即将出台的财政补助政策。十一是参加市卫生局召开的卫生服务业统计人员培训会议，布置并做好纳入市考核及县统计局要求的下属医疗卫生单位及其他单位收入限额以上（21家公立单位，2家民营，1家诊所）的统计报表审核汇总上报工作。
㈤其他：一是开展“五五普法”迎检工作。二是开展规范化文件清理。三是启动“创先争优”活动。四是开展2010年5月8日博爱周系列活动。五是完成浙江省红十字爱童基金会在我县救助人员随访工作。六是继续做好“玉树地震”募捐活动。七是完成2010年度大中专毕业生需求计划报送等有关工作及卫监所招聘人员考察工作。八是做好09年新录用人员工龄工资核定及晋升职务人员工资调整工作。九是做好2009年度局机关档案分类、装订及整理工作。十是继续做好公共卫生单位及基层医疗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前期准备工作。十一是根据县总工会要求就新《工会会计制度》业务知识及财务新旧衔接工作和经审工作有关内容组织全系统工会会计和经审人员参加培训。
二、6月份重点工作安排
1、办公室
⑴协调做好政协人大4个主办建议提案的办结工作。
⑵开展“创先评优”活动。

2、人事科

⑴做好2010年度大中专毕业生招聘等有关前期准备工作。
⑵继续做好09年新录用人员工龄工资核定及晋升职务人员工资调整工作。
⑶继续做好2009年度局机关档案分类、装订、整理工作及开展卫生系统珍贵档案普查工作。
⑷会同县公建中心做好县妇保院整体迁建有关工作。
⑸继续做好西店卫生院国债项目指导、监管及报表报送工作及其它在建工程监管。
⑹继续做好公共卫生单位及基层医疗单位绩效工资实施前期准备工作。
3、计划财务科

⑴根据县医改办办公室关于开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前期调研的通知，完成宁海县乡镇卫生院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有关课题的调研工作。
⑵根据县审计局和财政局关于要求完成地方性债务报表的函，布置完成县卫生系统各有关银行贷款和银行担保事项的调查和汇总审核填报工作。
⑶根据市卫生局和财政局关于开展全市2009年度城乡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会同局医政科、卫监疾控科做好该项工作。
⑷根据年初财务工作安排，重点抽查和评估新考录会计人员及其所在单位（一市、大佳何、前童、茶院、胡陈）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程度，同时以点带面，纠正和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⑸做好上半年局机关内部事务公开事项财务部分公开工作以及根据县妇联月度工作安排，做好卫生妇委会信息上报及工作实例调研工作。
4、医政科

⑴开展首届名医及社区名医中期评估工作。
⑵组织专家对2010年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星级服务站创建单位进行一次业务指导。
⑶开展一期社区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培训活动。

⑷召开一次医疗机构管理工作会议，布置2009年度医疗机构校验工作任务。
⑸落实新一轮对口支援工作。
⑹组织一次全县健康教育讲课比赛。
⑺做好2010年中考、高考医疗保障工作。

⑻继续做好“玉树地震”募捐活动。
⑼开展一次医疗仪器招议标活动。
5、医管办
⑴继续做好健康体检督查工作。
⑵开展医管中心2004—2005案卷整理销毁工作。
⑶开展中心机房数据库升级工作。
⑷开展部分定点医疗机构出院病历抽查工作
6、爱卫办

⑴召开健康教育讲师团工作会议。
⑵开展各级卫生镇村及卫生单位申报工作。
⑶继续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并对各乡镇街道健康促进示范村创建工作进行指导，按计划开展健康教育讲师团活动。
⑷开展卫生镇乡（街道）创建指导。
7、行政审批科
⑴继续开展职业病专项整治工作：继续开展职业病危害项目网上申报；监督检查用人单位，督促其完成“四个一”；加强与当地政府沟通、联系。
⑵开展食品、公共场所无证单位整治，做好整治与查处工作；加强有证餐饮单位的检查。
⑶开展高、中考学生食品安全保障。
⑷加强麻疹等呼吸道传染病及霍乱、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疫情、乙脑等虫媒传染病疫情监测。
⑸全县免疫规划工作新上岗人员培训、更换全县预防接种上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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